
厦门市人民政府文件
厦府规〔２０２１〕４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

厦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纳入

省级统筹相关缴费政策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

度的决策部署,根据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

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的通知»(人社部发

〔２０１９〕１１２号)等相关规定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经福建省政府研究,并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同

意,自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,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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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单位缴费费率按１４％执行;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,本市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统一按福建省规定的标准(１６％)执

行.

二、自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起,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各项

缴费费率和缴费基数等缴费政策,均统一按福建省规定执行.其

中,职工以本人工资作为缴费基数,本人工资采用上一年度本人月

平均工资,并执行福建省统一缴费基数上下限规定.

本通知实施后,国家、福建省出台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各

项缴费费率和缴费基数等缴费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,从其规定.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１年７月３１日

　　(此件主动公开)

　有关单位:各相关参保单位等.
　抄送:省人社厅、省财政厅;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税务局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８月３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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